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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媛）一
小学生放学买零食时，被一
根 2 米左右高的水泥杆砸
伤。近日，一中院终审判决，
水泥杆所属的海淀区东升乡
绿化队赔偿伤者各项损失 7
万余元，其中包括 3000 元精
神损害抚慰金。

小学生伤情为十级伤残

现年11岁的晓宇（化名），

随同父母来京居住，就读于海
淀区的一所小学。

据晓宇一方称，去年 2
月 24 日下午，晓宇放学后到
海淀区清河西洼村东的小卖
部买东西。当他路过小卖部
对面的台球案时，不小心碰
到了围护树林的铁丝网，结
果一根 2 米左右高的水泥杆
突然倒下，砸到了晓宇的右
腿。路人发现后，将水泥杆抬
走，家属将晓宇送到了医院治

疗。后经医院诊断，晓宇右股
骨干骨折。北京华大方瑞司
法物证鉴定，晓宇的伤残程度
属十级（伤残率10％）。

晓宇家人得知，肇事水
泥杆属海淀东升绿化队所有
和管理，且年久失修，地下部
分埋藏很浅，并且被雨水冲
刷的几乎露出了底部。

事后，晓宇起诉绿化队，
要求对方承担事故全部责
任，赔偿各种费用及损失 10

万余元。

家长被认定监护不力

庭审时，绿化队对于晓
宇受伤表示同情，但称不清
楚其受伤的情况及事情经
过，不同意晓宇的全部诉讼
请求。

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
中，肇事水泥杆位于公共场
所，其开放性和公共性使设

施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在管
理和维护等方面的任何疏
漏，都有可能给不确定人员
造成安全隐患。作为设施管
理人，东升绿化队应当充分
履行职责，以保证其管理设
施的安全、效能。水泥杆伤
人，绿化队因不能证明自己
没有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但是，晓宇为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其父母没有完全
履行监护职责，也应对晓宇

的人身损害负有相应责任。
据此，法院认定东升绿

化 队 承 担 晓 宇 人 身 损 害
70％的责任，晓宇父母承担
损害 30％的责任。另外，鉴
于晓宇年纪尚小，此次受伤
对其精神造成了一定影响，
法院还判定东升绿化队赔偿
晓宇精神损害抚慰金 3000
元。最终，法院判决东升绿
化队支付晓宇各项损失 7 万
余元。

水泥杆伤小学生 绿化队赔抚慰金
法院认为事故对伤者精神造成影响，判决水泥杆管理单位赔偿伤者各项损失7万余元

本报讯 （记者申志民）
“终于看见了”，昨日，6名来
自藏区的白内障患者向主
治医生伸出大拇指，感谢医
生治愈了他们的眼疾。

北京市红十字会、北京
华都亚太医院的负责人表
示，将会为更多需要帮助的
患者提供免费服务。

患者竖起大拇指
感谢救助者

“ 老 人 家 ，眼 睛 看 到
了没？”

“看到了。”
昨日 10 时 30 分，北京

华都亚太医院大厅，北京

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韩
陆，为 61 岁的藏区老人罗
绒 拉 吉 揭 开 了 左 眼 上 的
纱布。

罗绒拉吉老人睁开眼，
发现左眼已经治愈，笑得合
不拢嘴。

“扎西德勒（藏族人表
示祝福吉祥的话）！”包括罗
绒拉吉在内的 6 名藏区同
胞，纷纷伸出大拇指，感谢
在北京市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以及医院医生、志愿者的
帮助下，他们的白内障手术
成功了。

据了解，这 6 名患者年
龄最大的 61 岁，年龄最小
的 13 岁，全部来自四川省

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
因病症复杂，有的患病已
经 16 年了，当地医疗技术
无法治愈。

救助行动来自求
助微博

北京市红十字会常务
副会长韩陆称，从去年开
始，北京红十字会与北京华
都亚太医院，联合展开了
系列为全国贫困地区需要
关爱的患者免费送“光明”
行动。

北京华都亚太医院院
长叶子隆介绍，去年12月下
旬，他看到两则反映藏区贫

穷孩子因患眼疾无法医治
的求助微博。“担心眼疾影
响孩子们的未来，当即决定
去实地探访”。医院立刻派
出两名医生前往四川省炉
霍县，“对 60 多名藏区同胞
眼疾情况进行筛查，一共筛
查出十多名白内障患者。
其中有6名患者愿意来北京
治疗。”

前日，在藏区公益小组
志愿者的带领下，6 名患者
来到北京，接受了白内障治
疗手术，并重见了光明。

昨天，北京红十字会、华
都亚太医院的负责人称，今
后将会为更多需要帮助的
患者提供免费服务。

6名藏区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
市红十字会负责人称，将继续为全国贫困地区需要关爱的患者提供免费服务

“真不敢相信这居然
是真的？”昨日，带着 6 名
患者来京的志愿者格杰
白玛称，得知北京市红十
字会和华都亚太医院免
费为他们提供眼疾治疗
的消息后，一些藏区患者
几乎不相信。现在，这 6
名 患 者 眼 睛 都 治 愈
了，他回去后，将做好宣
传工作，组织更多贫困居
民来北京治疗。

■ 追访

“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藏区老人与主治医生交谈。昨天，来自藏区的6名白内障患者经过手术，重见了光明。 本报记者 申志民 摄

本报讯 （记者张媛）
公交车因避让紧急刹车，
49岁女乘客意外受伤。

近日，一中院终审判
定公交方面承担 20%赔
偿责任，支付近 6 万元赔
偿金。

原告徐女士称，2008
年12月25日，她乘坐北京
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电车客运分公司（简
称电车客运分公司）的
103 路电车回家。因车前
方出现车辆并线，电车司
机紧急刹车，造成她受
伤。后经医院诊断，其腰
脊软组织伤、尾部骨折待
查、右前肋软组织伤。

徐女士称，经多次治
疗，腰部仍疼痛，现又出
现糖尿病、肝肾功能损害
和视力模糊。因电车客
运分公司已不再支付医
疗费用，故诉至法院，索
赔 33 万余元精神抚慰金
以及18万元后续治疗费。

司法鉴定中心鉴定
显示，徐女士腰椎间盘膨
出、腰椎管狭窄非本次外
伤所致，但由于存在腰背
部损伤，不排除本次外伤
在其自身疾病的基础上
诱发出相应的症状。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
据鉴定结论，由于外伤系
诱发因素、参与度考虑为
20%，而外伤不会引发糖
尿病等。因此，法院判
决，电车客运分公司应按
百分之二十的责任比例，
对于徐女士腰部伤情的
损 害 后 果 承 担 赔 偿 责
任。此外，因徐女士丈夫
系聋人，伤残等级 1级，在
户口簿上列明为无业，因
此，被告应赔付徐女士被
抚养人生活费等。

最终，法院判决电车
客运分公司支付徐女士
各项赔偿近6万元。

公交刹车
受伤乘客
获赔6万

法院判决公
交方承担伤者腰
伤20%责任


